
B5 律师沙龙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www.shfzb.com.cn

2021 年 9 月 13 日 星期一

资料图片

职业病问题直接涉及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 关系着劳

动者的健康甚至生命， 因此

我国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

作业的劳动者进行特殊保护。

具体来说， 对从事接触

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 ，

用人单位必须安排劳动者进

行离职前健康检查， 否则很

有可能被认定违法解除或违

法终止， 这一点用人单位必

须引起重视， 劳动者也需要

了解自己的该项权利。

我国 《职业病防治法 》

第三十五条规定： “对从事

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

动者，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

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

织上岗前、 在岗期间和离岗

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并将检

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 职

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

承担。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

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

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

作业； 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

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

业； 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

现有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

健康损害的劳动者， 应当调

离原工作岗位， 并妥善安置；

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

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

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职

业健康检查应当由取得 《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医疗

卫生机构承担。 卫生行政部

门应当加强对职业健康检查

工作的规范管理， 具体管理

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制定。”

从司法实践看， 即使是

对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可以

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

如果其所从事的工作系接触职

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 ， 根据

《职业病防治法》 的上述条款，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未进行离岗

前体检而予以辞退也很可能会

被认定为违法解除。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周

某与上海某家具有限公司的劳

动合同解除纠纷再审案中认定：

周某在工作期间存在不服从用

人单位工作安排、 消极怠工等

行为， 已违反员工手册相关规

定， 属严重违纪。

但是， 根据职业病危害因

素监测报告、 上海市嘉定区卫

生健康委员会出具的 《对周某

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调查情

况》 及上海市嘉定区应急管理

局出具的专家意见等证据可以

证明， 用人单位在生产过程中

存在木粉尘和噪声等职业病危

害因素， 周某所从事的工作系

接触粉尘、 噪声等职业病危害

因素的作业 ， 二审法院适用

《职业病防治法》 相关条款， 认

定用人单位对周某未进行离岗

前体检而予以辞退不妥， 据此

确认用人单位自 2018 年 8 月

24 日起恢复与周某的劳动关

系， 于法有据。

综上， 对于从事接触职业

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 用人单

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前提

是对员工进行了离岗前的职业

病健康检查。 实践中， 不乏用

人单位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后才通知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

检查的情况， 这显然不符合相

关规定 。 如果发生劳动争议 ，

用人单位很有可能因为没在劳

动者离职前安排进行职业健康

检查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果劳

动者被认定构成职业病， 用人

单位还要承担相应的工伤责任。

单位勿忽视离职前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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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从事接触

职业病危害作业的

劳动者， 用人单位
解除或终止劳动合

同的前提是对员工
进行了离岗前的职

业病健康检查。

如今， 夫妻通过协议方式

约定财产归属的情况已不少见。

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协议， 签

订之后都能发生相应效力， 比

如这样一起真实的案例：

原告毛某与被告胡某曾是

夫妻， 2013 年 3 月， 原、 被告

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一份 ，

协议载明位于浙江诸暨的一处

房屋归原告毛某所有， 上述房

屋登记在被告胡某名下， 系被

告婚前购买， 婚后双方共同还

贷。

协议签订的当天， 原、 被

告向诸暨市房地产管理处申请

产权变更登记， 原、 被告向登

记部门出具变更报告一份， 载

明内容为： “位于浙江省诸暨

市某房屋， 原房屋所有权为胡

某独有， 现夫妻已共同还清贷

款， 现房屋所有权变更为胡某、

毛某共同所有权”。

同时， 诸暨市房地产管理

处向原、 被告进行了询问， 原、

被告明确陈述涉案房屋为胡某

和毛某共同共有。

房地产管理部门随后为原、

被告办理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将原登记于被告胡某名下的房

屋变更登记为原告毛某与被告

胡某共同共有， 并在诸暨市国

土资源局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变

更登记手续。

原告毛某与被告胡某离婚

后， 起诉要求确认该房产归其

一人所有。

从本案情况来看 ， 所涉

“夫妻财产约定协议” 系原、 被

告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不违反

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应属有效。 但双方在 “夫妻财

产约定协议” 中明确约定涉案

房屋归原告所有后， 办理产权

变更登记手续时， 又共同向产

权登记部门出具了变更报告 ，

明确房屋所有权原为胡某独有，

现夫妻已共同还贷， 房屋所有

权变更为胡某、 毛某共同所有。

同时， 两人在接受产权登

记部门询问时也明确表示该房

产为原 、 被告共同共有 。 原 、

被告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时的意

思表示真实、 明确， 显然将之

前双方对涉案房屋产权归属的

约定作了变更。

从原告主动要求产权登记

变更及签署夫妻财产约定的行

为看， 其对产权登记系确定物

权归属的性质是明知的， 也清

楚应以书面协议明确相互之间

的约定 。 而双方并未实际按

“夫妻财产约定协议” 履行产权

变更登记的情况下， 应重新作

出书面约定。 故 “夫妻财产约

定协议” 中关于涉案房屋归属的

约定不能作为该财产分割的依据。

原告诉请判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

的请求， 缺乏事实依据， 法院不

予支持。

从公开的判决书来看， 原告

之所以败诉， 最主要原因是在签

订该夫妻婚内财产约定协议后 ，

并没有按照协议的内容进行变更

过户。 相反， 原、 被告双方将房

屋产权人变更为两人共有的行为，

直接否认或变更了原协议内容 ，

虽然原告声称之所以变更为双方

共有是为了避税， 但因为没有提

供充分证据， 从而导致败诉。

对于夫妻签订财产协议， 笔

者建议：

首先， 最好不要在一方出轨、

挽留婚姻的情况下仓促签订协议，

即便确实有此背景， 也不要列明

在协议中。 因为在离婚案件的庭

审中， 针对婚内财产约定是否有

效的问题， 法官多会询问签订协

议的背景， 如果一方是为了避免

离婚而为之， 某种程度上也会影

响法官的自由心证， 进而影响协

议的效力。

其次， 协议签订后， 不要再

通过其他行为方式对协议内容进

行变更或否定。

上述真实案例告诉我们， 并

不是签了协议就万事大吉， 相反，

如果两人通过行为的方式变更了

协议内容， 那么法院大概率是以

行为来判断真实意思表示的。

再次， 签订协议后， 如果通

过行为方式变更了协议内容， 那

么就需要再签订一个补充协议 ，

列明行为变更实则非双方真实意

思表示。

从上述案例中的 “法院认为”

中可以看到， 两人在变更过户的

询问笔录中认可房屋系两人共有

之外， 庭审中原告没有证据能够

证明变更过户的行为不是双方的

真实意思表示。 如果在变更过户

的同时签订补充协议， 说明如此

变更的真实目的， 同时强调房屋

仍应归原告个人所有， 原协议继

续有效，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可能

不同了。

最后， 如果签订协议后通过

行为变更或否定了协议内容， 对

方又不愿重新签订协议， 那么就

需要保留双方为此沟通的所有聊

天记录， 包括和第三方的沟通记

录， 必要时可寻求第三方出庭作

证。

在诉讼中， 我们常用到一个

词叫 “证据链”， 如果没有补充协

议， 但是从双方的沟通记录可以

看出， 变更为共有的目的是为了

避税减少开支等共同目标， 那么

也有可能带来不一样的结果。

签了夫妻财产协议为何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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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夫妻签订

财产协议， 笔者建

议：

首先， 最好不

要在一方出轨、 挽
留婚姻的情况下仓

促签订协议， 即便

确实有此背景， 也
不要列明在协议

中。

其次， 协议签

订后， 不要再通过

其他行为方式对协
议内容进行变更或

否定。

再次， 签订协

议后， 如果通过行

为方式变更了协议
内容， 那么就需要

再签订一个补充协
议。

最后， 如果签

订协议后通过行为
变更或否定了协议

内容， 对方又不愿
重新签订协议， 那

么就需要保留双方

为此沟通的所有沟

通记录。

据媒体报道， 北京市交管

局相关负责人近日在回应交通

安全相关问题时表示， 行人闯

红灯也要进行处罚， 但只要发

现斑马线上有人通行， 驾驶员

就应该停车让行。

一位驾驶员朋友和我谈论

起这个问题时感到疑惑： 难道

驾车绿灯通行也违法了？

在道路交通活动中要保障

生命财产安全和交通秩序， 最

基本的原则就是遵守交通规

则， 我国也制定了 《交通安全

法》 等一系列交通方面的法律

法规。

《交通安全法》 第 47 条

对机动车经过人行横道的规定

是： 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

应当减速行驶； 遇行人正在通

过人行横道， 应当停车让行。

机动车经过不设红绿灯的人行

横道是如此 ， 这没有人有异

议。 有异议的是， 遇到对行人

是 “红灯”， 机动车是 “绿灯”

的情况， 行人走上人行横道线

是违法的， 而机动车是合法通

行， 如果仍然要机动车让行，

岂不是要求合法让违法吗？

表面来看似乎是这样， 但

我们继续想下去， 如果机动车

不让行人继续行驶， 其结果就

是行人的伤亡， 在健康权和生

命权与交通秩序发生冲突时，

法律肯定是以生命健康权为优

先的。

其实， 尽管行人闯红灯时

机动车也要礼让， 但这并不代

表行人不违法， 对行人的违法

要依法处罚。

《交通安全法》 第 89 条

也明确规定 ： “行人 、 乘车

人、 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关于道路

通行规定的， 处警告或者 5 元

以上 50 元以下罚款。” 这是对

国家承担行政责任。

如果该违法行为造成了机

动车驾驶员或者其他人的损

失 ， 还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

比如， 驾驶员为了避让闯

红灯的行人紧急刹车， 导致自

己或者车上人员受伤， 闯红灯

的行人就可能需要承担相关赔

偿。

如果驾驶员避让不及导致

闯红灯行人受伤的， 因为行人

对交通事故的发生也负有责

任， 自己可能也需要承担一定

的经济损失。

总之， 机动车对于道路上

的行人必须注意避让， 但是行

人不能因此就无所畏惧， 拿自

己的生命开玩笑。

遵守交通法律， 就是珍惜

自己的生命！

行人闯红灯，司机也须让行

机动车对于道

路上的行人必须注

意避让， 但是行人
不能因此就无所畏

惧， 拿自己的生命
开玩笑。

遵 守 交 通 法

律， 就是珍惜自己
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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